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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教秘组人〔2024〕46号

关于做好 2024年黄山市中小学教师资格
定期注册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局，市直各公民办学校：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

期注册和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

秘〔2024〕263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市 2024 年中小学教师资

格定期注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注册对象

1.尚未进行首次注册的或 5年注册周期有效期届满的公办

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师（含经县级

以上政府批准招聘、与当地在编公办教师同等工资待遇的聘用

教师）;

2.尚未进行首次注册或 5年注册周期有效期届满、依法举

办的民办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聘用在岗教师；

3.注册结论为“暂缓注册”、现已达到定期注册条件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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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。

注册对象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且在教育教学岗位上，包括

专任教师、教学与管理“双肩挑”人员以及承担实验教学、心理

健康教育、少先队工作、教育信息化运维等专业人员。

列入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对象范围的人员，均须按时

申请定期注册。

二、注册程序

后台设置。9月 22日前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完成“中小学

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系统”网络后台的各项设置，准确填写定期

注册机构公示信息，提交注册计划，设置确认点和确认用户。

本人申请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教师管理权限，组织本

地学校教师完成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登陆中

国教师资格网（www.jszg.edu.cn）,选择“网上办事”-“中小学教

师资格定期注册”-“在线办理”进行账号注册、网上报名。

学校审查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具体负责定期注册工作的人

员完成对本校教师定期注册申报材料的审查工作（1.审查申请

人提供材料是否满足注册条件；2.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是否与

“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系统”网上申报填写情况完全一致，

如不一致要及时据实修正；3.在“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系

统”中对每位申请人均须给出相应审查结论）。

县级审核。县级教育部门汇总审核本地学校上报的《黄山

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员基本情况表》，并对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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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所报注册材料进行审核，给出注册结论。注册结论要公示

一周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市级复核。市级教育部门汇总各区县教育局上报的《黄山

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员初审注册结论表》，对注

册数据按要求进行复核。

省级备案。市级教育部门汇总各区县教育局上报的《2024

年黄山市公民办学校教师资格注册情况统计表》，据实申报中

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贴，将全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数

据上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各区县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，本人申请、学校审查、

县级审核时间为 9月 23日-11月 29日,具体时间安排由区县教

育局确定。市级复核时间为 11月 30日-12月 15日 17时。

市直学校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本人申请时间为 9 月

23日-10月 25日，学校审查时间为 9月 23日-11月 8日，市

直审核时间为 11 月 9 日-11 月 29 日，市级复核时间为 11 月

30日-12月 15日 17时。

12 月底，各区县教育局完成本区县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

注册工作书面总结并上报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；市教育局完成

全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书面总结并上报省教育厅。

省教育厅发放注册贴后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全市各级各

类学校应及时完成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结论签注、档案归

档工作。



- 4 -

三、工作要求

高度重视，有序组织。各区县要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资格

定期注册工作，加强领导，严格管理，结合工作实际参照市教

育局时间安排，合理制定本地工作计划，稳妥有序开展年度注

册工作。

组织学习，规范流程。注册工作启动前，工作人员应学习

《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实施细则》《安徽省教育厅

关于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

《黄山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实施方案》等政策材料汇

编，熟悉注册条件、注册流程、注册贴使用管理、注册结论使

用等要求，依规开展注册工作。工作开展过程中，要及时为有

需要的注册对象办理证书信息更正或证书补发换发，不得借故

拖延或拒绝办理。

加强审核，严格管理。严格依法注册，严格审核不在教师

资格管理信息系统内的证书真伪。对教师资格证书信息错误或

不规范等需要变更的，在原证书备注页上“标注说明并加盖公

章”，只有因性别、资格种类及教师资格证书号码本身错误的，

方可选择重发证书。注册贴发放后及时粘贴体现注册结论。省

教育厅将对注册贴粘贴情况随机抽查，并对在注册工作中弄虚

作假、违规注册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落实责任，保障安全。加强注册机构工作规范管理，强化

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范意识，落实系统使用人员备案管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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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安全主体责任，不得向公众透露机构登录信息系统网址、

系统操作手册等内容，不得随意向第三方透露和提供教师资格

数据。要指定 USBKey 钥匙、存储介质等物品的责任人，加

强信息系统用户个人信息保护，杜绝信息泄露，保障信息安全。

规范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贴管理，做好打印测试，降低打印损耗。

附件：1.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改革政策材料

汇编

2.黄山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员基本

情况表

3.黄山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员初审

注册结论表

4.2024 年黄山市公民办学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情

况统计表

黄山市教育局

2024年 9月 19日

抄送：黄山经开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局


